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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龙区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
杨洪璞认为，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
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4]18
号）第三条规定：用人单位注册地
与生产经营地不在同一统筹地区
的，原则上在注册地参加工伤保

险。未在注册地参加工伤保险的，
在生产经营地参加工伤保险。农
民工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后，
在参保地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
鉴定，并按参保地的规定依法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在注册
地和生产经营地均未参加工伤保

险的，农民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
患职业病后，在生产经营地进行
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按生
产经营地的规定依法由用人单位
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所以，该公路
工程公司理应承担付书成的工伤
费用。

嵩县农民工爆破时被炸伤，由于未在公司注册地作工伤认定,外地公路工程
公司不承认我市人社局的工伤认定

这样的工伤该如何索赔?
□记者 刘亮 实习生 李
烨婷 通讯员 刘琳

某外地公路工程公司
在嵩县境内修路，爆破施
工时，一名当地农民工被
炸伤。由于该公路工程公
司和农民工中间隔着一层
承包方，所以，公路工程公
司不承认农民工所受的伤
为工伤，我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简称人社局）
出具工伤认定决定书之
后，公路工程公司拒绝赔
付，还将市人社局告上了
法庭。

2009年3月20日，嵩县黄庄
乡村民付书成经承包商姚龙介绍
到某外地公路工程公司位于嵩县
境内的S331高兰线四标段施工工
地工作。当年7月3日在爆破施工
过程中，付书成被炸伤。经河南科
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付书
成为全身多处炸伤。

经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双方确认劳动关系之后，
2011年3月23日，市人社局为付
书成出具了洛阳市工伤认定决
定书，认定该公路工程公司付书
成所受伤害是工伤。不想这张
工伤认定书却让市人社局站到
了洛龙区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

一张工伤认定决定书
让市人社局上了法庭

争执点一：我市人社局是否存在越权？

法庭上，该公路工程公司认
为，市人社局无权受理该起工伤认
定申请，因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职工可以向
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此应
当向公路工程公司所在地的劳动部
门提起申请，我市人社局无权受理。

“付书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应当认定为工伤。”市人社局辩护
人称，该公路工程公司未为付书成
缴纳工伤保险，所以申请工伤认定
应当在生产经营地，市人社局对发
生在生产经营地嵩县境内的工伤
认定有管辖权，不存在越权。

争执点二：双方劳动关系是否成立？

一场激辩之后，该公路工程公
司又辩称，他们已将S331高兰线
嵩县段第四标段爆破工程承包给
了姚龙。所以，付书成系姚龙雇
佣，公路工程公司与付书成之间没
有劳动关系，不能认定为工伤。

市人社局辩称，姚龙为自然
人,不具备合法用工主体资格，根
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
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
部发[2005]12号）第四条的规定，

该公路工程公司将工程发包给个
人，应当承担用工主体的责任，且
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已确认
两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经过讨论，洛龙区人民法院给
出判决结果：该公路工程公司没有
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工伤保险，付书
成在嵩县境内工作时受伤，应该在
生产经营地进行工伤认定，被告市
人社局有权管辖该工伤申请,认定
事项不存在越权行为。

□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李惠民 王小飞

一辆小货车违停，其他车辆撞上它后造
成车损人伤。虽然货车当时静止未动，但因
违法被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次要责任。8
日，在宜阳县人民法院调解下，货车所属单
位对6名受害人进行了赔偿。

2012年4月3日下午，洛阳某采暖公司
的一辆无号牌货车到宜阳县办事，停靠在宜
阳县城一个十字路口的东北侧。

货车停下不久，被对面路口驶出的一辆
轿车撞上，轿车司机在慌乱中又撞上一辆路
经此地的小客车。最终，事故造成3辆汽车
不同程度受损，事故中共有9人受伤。

宜阳县交警部门处理该事故后，认定货
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中关于机动车在“距离交叉路口
50米以内路段不得停车”的规定，货车负事
故的次要责任。

日前，这次事故中乘坐小客车的6名
受伤者向宜阳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采暖
公司及其货车司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经宜阳县人民法院调解，除了车辆投
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6.4
万多元外，采暖公司又赔偿被害人共计
7500元。

法官提醒广大司机，行车要遵守交规，
停车也要依法守规。

小货车违停，
被撞还要赔别人

□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张优 马霄

夜晚无聊，上微信找人聊天时，收到对
方的骂人微信，恼羞成怒后电话约架，致
人轻伤。日前，王某因故意伤害罪被栾川
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目前正在审查起诉
之中。

今年5月初的一天晚上，吴某及其男友
张某、朋友常某在一起玩耍时，她的手机上
收到一条陌生人发来的微信。常某看到
后，心想在网络虚拟世界里谁也不认识谁，
就拿起吴某手机向对方发送了一条骂人的
微信。

陌生人叫王某，他收到微信后十分气
愤，于是就打电话和对方理论，但接电话的
是张某，他接到电话后，在电话中与王某争
吵起来。

盛怒之下，双方约定在栾川县城某地见
面解决问题，于是矛盾从虚拟世界走进现
实。当天22时许，张某带着两个朋友到约
定地点找王某理论，双方见面后没说几句话
就打了起来，张某在打斗中受轻伤。

后来，双方经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王
某赔偿张某医疗费3.5万元。王某因有前
科，最终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微信聊出血案
赔了钱财赔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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